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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8楼“起火”多人“被困”
云南省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在曲靖举行

近日，应急管理部公布《高层民用
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新规已于8月
1日起施行。其中明确：在高层民用建
筑公共门厅等地停放电动自行车或充
电，对拒不改正的经营性单位和个人，
最高可处以10000元罚款，非经营性单
位和个人，最高可处以1000元罚款。
北京、广西、西安等地相继开出了新规
实施后的“第一张罚单”。

新规施行几天来，昆明的情况怎么
样？对此，本报记者进行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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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市西北新城片区的一个高层小
区里，消防员进行走访检查，在一个单元中
有两辆电动车停在了单元门厅里。这是不
是就违反规定了？昆明消防员介绍：“8月
1日施行的规定中，在高层建筑中，不能在
走廊或者电梯口、消防安全通道进行电动

车停放，按规定这就属于违规停放了。”
据小区保安介绍，楼道停放电动车是偶

尔现象，大多数业主通常是把它们推到保管
站停放，少数业主会图方便将电动车骑到楼
道中摆放。昆明市五华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
员提醒，该位置属于风口，如果起火，烟会倒

灌进去，火势较大的话会影响人员的疏散和
救援行动，将会威胁到整栋楼住户的安全。

记者从消防部门获悉，在检查过程中，
第一次发现此类问题会对业主和物业进行
批评教育，但如果再次检查出现拒不改正
的情况，会进行罚款及相应的处罚。

8月4日，全省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
演练在曲靖市举行。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滇中灭火救援协作区曲靖、昆明、玉溪支队
高层建筑灭火救援专业队，曲靖市和麒麟区
应急、公安、住建、卫健、城市管理、供水、供
电、通信等部门联动力量参加演练。

上午10时，演练正式开始！灾情模拟
曲靖市职教园区明珠大厦酒店8层东面一
房间发生火灾，火势迅速蔓延至9层、10
层，呈立体式燃烧蔓延，现场浓烟滚滚，楼
内有多人被困，情况十分危急。

火灾发生后，单位微型消防站、辖区派
出所开展了火情确认、报警、人员疏散、启
动固定消防设施等先期处置。曲靖支队指
挥中心接警后，迅速启动高层建筑灭火救
援预案，一次性调派高层建筑灭火救援专
业作战编队26车85人赶赴现场处置，同步
调集起火单位临近微型消防站、专职队到
场处置，支队全勤指挥部遂行出动，并立即
向市政府报告，请求相关应急联动部门和
社会力量到场协同处置。

针对灾情持续扩大，现有救援力量难
以控制的情况，曲靖支队立即请求省消防
总队调集力量跨区域增援。总队指挥中心
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高层建筑跨区域灭
火救援预案，调派昆明、玉溪2个支队高层
建筑灭火救援专业作战编队15车68人到
场增援，总队全勤指挥部遂行出动。昆明、

玉溪支队增援力量到场后，按照总队指挥
部命令，立即组织内攻组、搜救组协助曲靖
支队，分别对大楼10至13层实施控火，对
19至28层进行人员全面搜救。待被困人
员全部救出，火势有效控制后对高楼火势
发起总攻。经过全体参战力量的合力攻
坚，“大火”最终被成功扑灭。

此次演练共调集了曲靖、昆明、玉溪支队
7个高层建筑灭火救援作战编组、3个作战指
挥和战勤保障编组41车167名指战员，以及
曲靖市应急、公安、交警、住建、卫健、城市管

理、供水、供电、通信及辖区街道等10余个部
门和社会单位130余人共同参与。

为破解高层建筑尤其是超高建筑灭火
救援供水和人员疏散难题，还开展了“大流
量远程供水，双泵耦合单干线供水，利用举
高车臂架建立供水线路，举高喷射车外部控
火和开辟外部救援通道，举高强臂破拆车开
辟外部进攻通道，云梯车、电动救生缓降器
快速救人”等技战术实操和车辆装备最大作
战效能测试。 本报记者 蒋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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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不少昆明市民经过青
年路时，都感觉到了扬尘特别大，
并且非机动车道也变得凹凸不平，
骑车难上加难。

8月4日上午，记者在青年路看
到，从东风东路到圆通街路段西侧
的慢车道，部分路段变得坑洼难
行，只要有公交车等大型车辆经
过，路上就如同起了沙尘暴一般。
在青年路与东风东路交叉口，路面
扬尘的情况更为严重，连视线都会
变得模糊，路过的市民不得不掩鼻
快行。

市民说：“非机动车道坑坑洼
洼，骑车时要骑慢点。有的人骑车
技术不太好，很容易翻车。”

青年路临街商铺的商户们
说，路面扬尘的情况已经持续一
段时间了。“准备加固纱窗，今天
就准备换个其他的，就为了防止
灰尘进来。”“桌面经常要擦，不
然马上就会起一层灰。”

随后，记者从五华区城管局了
解到，青年路正在进行道路的“白
改黑”改造提升工程，也就是把水
泥路面改为沥青路面。目前，非机
动车道的洗刨工作已经完成，将尽
快完成沥青路面敷设。针对沿线
市民商户反映的扬尘扰民问题，城
管局也将督促施工单位加大降尘
频次，同时增加水车数量和洒水频
次，力争在洗刨后敷设沥青之前，
尽量降低扬尘对空气的影响。

据YNTV2都市条形码

开着“病”车上路，不光耽误自
己，还会连累别人。

7 月 30 日，司机寸某江驾驶
重型罐式货车，由保山旧城至施
甸方向行驶。12时 3分许，车辆
行驶至施甸县 S232（施孟公路）
与对向李某辉驾驶的小型普通客
车 (载王某兰)发生碰撞，造成两
车不同程度受损，乘客王某兰轻
微受伤。

经调查，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
是寸某江驾车时车辆左前轮突然
脱落，滚到对向车道并撞到李某
辉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那么车
辆左前轮为何突然脱落呢？原
来，寸某江最近驾车时确实感觉
到车辆有异常情况，但并未在意，
也没有详细对车辆进行检查，仍
然开车上路，不料当天货车行驶
途中轮胎竟飞了出去。寸某江一
时疏忽，连累李某辉遭受飞来横
祸，爱车被砸“毁容”，人身安全也
受到威胁。

最终，寸某江因其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
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
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
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
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
动车”之规定，负事故全部责任。

本报记者 刘嘉

昆明低层老旧小区
“飞线充电”令人怕

路面改造
青年路扬尘扰民
城管：加大降尘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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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会想，那低层建筑是不是就管
不到了呢？其实，针对所有建筑物包括低层
建筑，不管是消防法还是地方性法规，都有
严格的规定：禁止电动车乱停、乱放、乱充电。

近日，记者在昆明主城区进行了随机
走访。位于科泰路附近的春光小区里虽然
有两个电动车保管站，但在单元楼门口依
然有电动车停放，特别是晚上停得更多。

小区居民介绍，经过几次整改，小区单
元楼道里停放电动车的情况几乎没有了，

但是门口依然会有人停放电动车。此外，
“飞线充电”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有居民
表示担忧，“近期天气热，人又多，活动多，
家中孩子又放假，电动车要是烧起来，后果
不堪设想。”

对于老旧小区的这些乱象，虽然这次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新规没有涉及，但在我
国消防法以及地方性法规里都有明确规
定。2019年8月7日，新修正的《昆明市消
防条例》正式施行，《条例》结合《消防法》针

对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增设了禁止性条款
和处罚规则。条例中规定，任何单位和个
人严禁在建筑物内的疏散通道、楼梯间、安
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
车充电，如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5000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万
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50元
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
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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